
瑞福家园、瑞丰花苑安置房办证中介服务一标段合同 

甲方: 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人民政府                     

乙方: 常州市小雷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武进区横林镇人民政府 

合同时间:2025 年 3月 12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真实、充分表达各自

意愿的基础上，经过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简称本合同），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合同标的 

甲方将委托乙方实行瑞福家园、瑞丰花苑安置房办证中介服务一标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地点：瑞福家园、瑞丰花苑 

2、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 36 个月。 

第二条 服务范围 

1、 服务范围：完成瑞福家园 180 户、瑞丰花苑 1968 户中一标段的 1030 套安置

房产权办理服务项目 

2、项目内容及技术要求 

2.1、根据市政府要求逐步解决安置房建设过程中的遗留问题，为安置房办

理房屋产权。 

2.2、根据常州市人民政府《逐步解决征地拆迁和安置房建设中遗留问题行

动方案》文件和市住建局与市资规局的《常州市区征地拆迁安置房权证办理细则》

精神及甲方提供的项目资料办理，认真按照文件政策要求，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

协商办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负责与不动产中心的联系，协助居民办理相关手续，

全程跟进不动产证的办理进度，负责领取不动产证。 

第三条 合同总价款 

1、本合同项下服务费用人民币总价款为 1030 套×300 元/套=309000 元（筹备

工作 180 元/套；正式办证 120 元/套），大写：人民币叁拾万零玖仟元整。 

第四条 合同的开始、完成、变更与终止 

1、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委托人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后生效。 

2、开始服务日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3、完成服务日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36 个月。 

4、变更:如果情况变更，致使本合同需要修改时，必须经双方书面同意才能成立。 

5、转让:乙方不得在没有甲方的书面同意下以任何方式将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转

交给其他单位完成。 

6、合同顺延、推迟或终止。 

6.1 在技术服务期间，因乙方原因造成服务期拖延，甲方有权追责。 

6.2 因纯乙方原因（依据甲方、乙方来往文件）造成服务期拖延，拖延时间甲方

不支付服务费。 

6.3 如甲方书面通知乙方，本项目将被推迟或终止，乙方应在不损害项目利益的



条件下尽快采取步骤结束服务。服务费按实际服务终止日期前的工作内容一次结

清。 

第五条   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1、甲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1.1 甲方的权利 

1.1.1甲方有权要求更换违反职业道德或无法履行工作职责的乙方成员，由此产

生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所有这些要求都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并述明具体理由。 

1.1.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交工作月报。 

1.2 甲方的义务 

1.2.1甲方应支持乙方的工作。在整个项目服务过程中，甲方为乙方提供工作便

利或创造条件。对乙方提交决策的事宜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予书面答复（包含电

子文件答复）和签署相关文件，如更换甲方代表，需提前一周书面通知乙方。 

1.2.2 甲方应当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向乙方书面提供与项目有关的为顺利开展

服务所需的资料。 

1.2.3甲方应当为乙方提供适合开展工作的场所及办公桌椅、网络、文件柜等设

施。 

1.2.4甲方委派为本项目的负责人。 

1.3甲方的责任 

1.3.1甲方应按本合同相应条款的规定及时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 

1.3.2甲方对乙方提出的问题应在 3个工作日内给与答复。 

2、乙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2.1乙方的权利 

2.1.1对办证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向甲方提出建议。 

2.1.2向甲方收取服务费用的权利。  

2.2  乙方的义务 

2.2.1 遵守法律、法规和条例：乙方应按照国家、江苏省和常州市的有关法律、

法规和条例提供服务。 

2.2.2拒收服务费用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乙方向甲方收取的服务费用，是乙方

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能得到的唯一报酬。 

2.2.3 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根据工作的需要积极组织人员，并向甲方报送委派的

项目负责人以及主要成员名单。 

2.2.4 乙方在履行本合同期间，应努力为甲方提供与其水平相适应的咨询意见，

认真、勤奋地工作，协助甲方实现项目预定的目标。 

2.2.5 乙方项目负责人应每周不少于 1次向甲方汇报工作进展，并不定期告知项

目的过程状态，项目负责人应参加甲方组织的例会、专题会议。 

2.3   乙方的责任 

2.3.1 乙方应将办证中发生的事项及时向甲方汇报。 

2.3.2甲方向乙方发出的书面指示和指令，乙方应积极落实和协调解决。 

2.3.3乙方责任的届满：乙方的责任期即委托服务合同的有效期。 



第六条   款项支付 

1、前期筹备阶段费用：按实际户数*中标单价的 60%，服务费在当年年底进行

结算。 

2、正式办证费用：按安置户实际办理的户数*中标单价的 40%，（从正式办证

起三个月如果未达到整体办证进度的 50%，按安置户实际办理的户数*中标单价

的 40%*50%保底结算，服务费在当年年底进行结算，后续按照办成套数每年年

底结算。） 

3、服务期限暂定 36 个月，集中办证期后按约定的时间每周或每月收件。 

第七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八条争议的解决 

1、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2）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常州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2、在仲裁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第九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和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行商

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条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代理机构壹份。 

3、本合同执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

定及时协商处理。 

4、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条款中如与国家规定、

条例有抵触的，则该条款无效并按国家规定和条例执行，合同的其它条款继续有

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代理人：                             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有

限公司常州市横林支行 

账号：                               账号：86232042113701201000287152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横林镇昌盛路 171号 

日   期：2025年 3 月 12日             日   期：2025年 3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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